
附件

启东市农药零差率集配和农业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安全，有效解决

农业包装废弃物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现就开展农药零

差率集配和农业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特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目标任务

建立集中采购、统一配供的农药集中配送体系，使农资

经营逐步形成技术与服务相结合的“庄稼医院”模式，更好地

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需求。同时，对本市范

围内的农业包装废弃物进行统一回收、集中、分类，并进行

无害化处理。达到农药集中配供率 90%以上，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率逐年提升、无害化处置率 100%；开展加厚高强度

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推广应用，安全有序推进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废旧农膜回收率 90%的目标。

二、工作规程

（一）配供操作模式

1.市农业农村局于每年年初根据农作物生产实际情况和

病虫草害发生趋势，筛选确定当年配供农药主选品种。

2.农药招标采购由市供销总社负责，项目实施主体具体

采购，在有资质的农药生产企业或经营企业中进行公开招标，



确定供货单位。主要用药品种优先在江苏省绿色防控产品名

录中公开招标或询价采购。

3.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市供销总社采购金额，及时向服务

对象进行配供，并做好销售台账。市财政局按照采购中标价

20%的标准将零差率配供的补助费用列入预算并执行到位。

4.市农业农村局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开展前及时发布病

虫情报，提出防治意见。因病虫害发生变化，需临时调整或

新增农药品种的，市农业农村局及时通知市供销总社，市供

销总社牵头实施主体及时组织公开招标或询价采购。在加厚

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推广应用中，对加

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探索“以旧换新”、“实物补

助”、“群众自筹+政府补助”等方式提高种植主体参与积极性。

（二）回收处理操作模式

1.全市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由市供销总社负责，项目实施

主体具体组织回收，各镇（区）在其辖区内设置一定数量的

回收、转运网点。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由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项目实施主体具体负责新型地

膜推广应用、回收再利用、转运处理等，在全市试点推广“

户拾捡-村回收-镇转运-市处置”的运作模式，将有回收意愿的

种植大户、生产基地、人居环境整治外包服务企业、农资店、

村委会等不断纳入废旧农膜回收网络体系。

2.农药包装废弃物由实施主体及基层回收站点进行统一

回收，并建立回收台帐，经实施主体统一集中后交处置企业

统一处置。



3.全市各农资经营网点和各村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废旧农膜由各镇（区）统一组织，集中到回收转运网点后及

时解交给回收企业，同时做好交接记录与台账。

4.农药包装废弃物按瓶装 0.20 元/件、袋装 0.10 元/件、

支装 0.05 元/件回收；对实施主体及基层回收站点按回收数

量分别给予 0.05 元/件（瓶/支）补贴；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

化处置费用由公开招标或询价采购，确定的回收处置价格实

报实销。废旧地膜回收时根据实际情况打折计重后，每回收

1 公斤（净重）废旧地膜对送交农户发放 1.6 元补贴；回收

点工作补贴为 0.9元/公斤，废旧地膜合计补贴 2.5元/公斤（

相关补贴标准年度间可能会有差异，以具体发文为准）。建

议回收点对废旧肥料包装袋、遮阳网、滴灌带（管）、塑料

穴盘进行回收，补助价格同废旧地膜回收价格。

5.实施主体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按相关要求统一解交给具

备处置固废资质或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置。废旧农膜由相关企

业集中进行加工再利用，对于废旧肥料包装袋、遮阳网、滴

灌带（管）、塑料穴盘等不能直接加工利用的废弃物由相关

企业转运至具备处置固废资质或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置。

三、主要做法

（一）实行“一条线经营”。由市供销总社牵头，通过公

开招标或询价谈判的方式确定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和农药

包装废弃物统一回收处置工作的实施主体。由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和废旧农膜统一回收处置工作，通过

发布扶持政策自主申报、农业项目带动实施等方式持续推进。



（二）实现“六个统一”。一是统一主体。实施主体同时

承担农药集中配供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工作。二是统一

农药采购。由市供销总社统一组织，市农业农村局参与。三

是统一配供。实施主体须及时将我市采购的零差率农药配供

到基层农资销售网点，由基层销售网点负责经销。四是统一

价格。集中配供的农药按招标价实行零差率销售；统一加厚

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补助标准以及废旧

农膜回收相关补贴。五是统一回收。由实施主体将全市产生

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并统一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全

市回收的废旧地膜由专门的加工企业进行再利用处理。六是

统一拨付。农药销售补贴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费用

及补贴款由市供销总社审核确认后报市财政局，加厚高强度

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补贴款，废旧农膜回收利

用等相关补贴由市农业农村局审核确认后报市财政局，市财

政局根据相关财务审计报告和本方案规定确认拨付数额。

（三）落实“四项制度”。一是落实公开招标制度。所有

配供农药全面实行公开招标，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二是

落实信息化管理制度。所有销售的配供农药必须录入电子管

理平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要逐步实现信息化管理。三是

落实农药、地膜进销索证索票制度。所有农药经营单位，对

所销售的农药、地膜必须提供有效的产品合格证和进货发票。

四是落实监督管理制度。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公安

局等部门要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全市农药、农膜市场监管，

尤其是在病虫害用药高峰期、产品大量上市期、地膜应用集



中期以及废旧农膜回收宣传月期间，要集中时间和力量对重

点农药、地膜产品和重要环节进行监管检查，确保农业投入

品安全，防止并减少农药使用事故、地膜残留污染的发生。

（四）规范结算程序。一是建立验收结算制度。成立由

市供销总社、第三方审计单位和所在派驻纪检组参与组成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验收小组，对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数量进

行抽验；所在派驻纪检组、农业农村局、第三方核查单位等

部门对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应用情

况、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情况联合开展项目核查验收。二是建

立审计制度。每年通过公开招投标或询价采购等形式确定审

计单位，每半年审计一次。审计报告由市供销总社审核并上

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根据审核意见组织结算工作，在加厚

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应用、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等方面形成的第三方抽查报告作为报支结算的重要

依据。三是建立财政补贴制度。为确保实施主体的正常运转，

农药零差率配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以及无害化处置的费

用由财政补贴。农药销售按销售额的 20%补贴，其中实施主

体 8%，终端销售网点 12%；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无害化

处理（运输及处理费用）以及农药招标、项目审计等相关费

用由财政全额承担。对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每

亩分别补助 30元、60元，对废旧地膜回收点工作补贴为 0.9

元/公斤，废旧地膜合计补贴 2.5元/公斤（相关补贴标准年度

间可能会有差异，以具体发文为准）。四是建立监管制度。

市财政局、供销总社、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实施主体资金支付



实效的监督，各镇（区）加强对村回收点资金支付实效的监

督。

四、职责分工

（一）市供销总杜负责抓好零差率农药配供、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强化从

业人员培训，提高农药经营安全水平，确保配供和回收工作

规范有序、服务指导准确到位。通过委托第三方审计，对实

施主体配供农药到基层网点的销量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工作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审计报告。

（二）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各镇（区）具体负责落实每

年对农户种植品种、面积开展调查、统计和核实工作，做好

农户的信息采集工作，建立配送范围内农业信息基础数据库；

提出年度使用高效低用量低风险农药目录，开展农技培训指

导服务；负责做好农药质量抽检，对农药经营许可进行执法

检查；开展禁用限用农药宣传查处工作，对构成犯罪的依法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引导农民、

种植大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使用回收地膜。在春耕备耕、

秋收等关键时节，督促指导地膜使用者采取机械或人工捡拾

的方式，及时回收田间废旧地膜，不得随意弃置、掩埋或焚

烧。对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用薄膜的相关主体，要责令其

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三）市财政局负责做好农药零差率配供、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处置、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相

关工作经费和补助资金的保障。



（四）市公安局负责做好假冒伪劣农药、禁用限用农药、

非标地膜的销售或恶意使用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

（五）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农资市场常态化专项整治

工作，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行为，为零差率农药

配供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同时负责加强地膜产品生产质量

监管，定期对地膜产品的质量进行检查，对发现生产非标地

膜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置；抓好地膜产品质量监督，通过例

行检查、专项抽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农资销售市

场、网络销售平台的地膜产品进行质量检查，对销售非标地

膜的平台或商户，要及时依法处置。对批量采购达到一定额

度的相关产品根据管理制度要求开展质量检验或鉴定并出

具检验报告。

（六）市发改委严格源头生产监管，引导辖区内的地膜

生产企业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加强地膜行业管理，加大重点

企业运行监测力度，确保达标地膜产品供给。

（七）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回

收利用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管工作。

（八）各镇（区）负责做好管辖区域内农药、农膜生产

者、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废旧农膜的回收

处理义务的监督管理，做好农药集中配供和回收网点以及废

旧农膜回收网点的设置、日常指导和监管、宣传推广工作，

督促各村及时清理田间地头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废旧农膜，

确保农药集中配供和回收率不断提高。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市政府

办、发改委、公安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

审计局、供销总社、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及各镇

（区）分管负责人参与的全市农药零差率配供工作领导小组，

在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应用、废旧

农膜回收利用等工作组织实施过程中，由市农业农村局、发

改委、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加强联合监

管，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和解决零差率农药配供和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

型地膜应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确保配供、回收以及监管工作顺利推进。

（二）落实责任。各成员单位及实施主体应严格按照本

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工作，确保统一采购的零差率农药根据

农时需要及时足量配送到位，不误农时。确保农药包装废弃

物、废旧农膜能及时回收和无害化处置。加厚高强度地膜、

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应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工作

有序开展；确保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业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三）规范管理。市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等执法部门要加大对违法经营的打击力度，坚决取缔无证经

营，动态打击经营假冒伪劣农药、非标地膜、延伸经营和超

范围经营行为，为全市零差率农药配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

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市发改委要严格农膜源头生产监管，

确保达标地膜产品供给。市供销总社要建立健全配送网络体



系，强化对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切实做好基层销售网点的

归并调整工作，强化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农药经营安全水平，

确保配供及回收工作规范有序、服务到位。市农业农村局通

过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明

确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做好政策宣讲和技术指导服务，

实行部门间联席会议、定期工作调度制度，及时掌握地膜科

学使用回收、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情况，推进工作有序开展，

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镇（区）要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农民规范使用农药，积极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增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农业标准化建

设。


